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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議員：  
 

2018 年 1 月 10 日的立法會會議  
申請動議休會待續議案  

 
 你在今天來信 (附件 )，要求立法會主席批准你在
2018年 1月 10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於質詢和政府法案兩個事項
之間，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動議一項 ‘本會現即休會待續 ’
議案，以就下列事項進行辯論：  
 

“律政司司長大宅存有僭建物事宜，以及該事件
對政治委任制度的影響。”。 

 
 《議事規則》第 16(2)條規定，主席如信納休會待續的
目的，在於方便議員討論某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的

問題，可准許在立法會會議的議程上兩事項之間動議該議案。 
 
 主席認為你在信中提出的理據，未能令他信納辯論

有關事項對公眾而言有迫切重要性。而且，議員即使不在當天

的會議進行辯論，也不會失去就此事表達意見的機會。因此，

主席不批准你的要求。 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2018 年 1 月 9 日  
 
連附件  
 
副本送：立法會其他議員  




